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第14次研商會議

113年6月28日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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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本部分別以 110 年

2月 17日、 111年 8月 9日及112年3月27日函核定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亦有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預算

辦理，先予敘明。

◆ 關於規劃作業階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進度

以1.5年為原則，如評估無法配合者，仍應按契約時程積極辦理，爰110至112

年度案件作業時程如下：

說明

• 110年度案件按第11次研商會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作業時程辦理

• 111年度案件應於112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3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 112年度案件應於113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4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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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0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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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臺中市 澎湖縣

大安區.外埔區
（自辦）

新社區 馬公市及湖西鄉

規劃
作業

期中階段
落後達1月

112.1.31
期中階段
未完成

期末階段
落後達1月

112.11.30
期末階段
未完成

113.4.22
期末審查
未通過

報告事項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1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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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臺中市 高雄市 苗栗縣 臺南市 新北市 新竹縣

和平區 永安區 卓蘭鎮
新營區、鹽水
區及柳營區
（自辦）

瑞芳區 竹北市

規
劃
作
業

期中階段
落後達1月

113.1.31
期中階段
未完成

112.9.27
期中審查
未通過

113.3.11
期中階段
未完成

期末階段
落後達1月

113.4.30
期末階段
未完成

請
款

已達第2期請
款條件

未請領 未請領

報告事項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2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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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1

進度

彰化縣 苗栗縣 嘉義縣 高雄市 屏東縣

和美鎮

苑裡鎮、竹
南鎮、銅鑼
鄉及三義鄉
（自辦）

義竹鄉 大樹區 來義鄉

規
劃
作
業

期初階段
落後達1月

113.3.30
期初階段
未完成

期中階段
落後達1月

113.6.26
期中階段
未完成

請
款

已達第1期請款條件 未請領

已達第2期請款條件 未請領 未請領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擬辦

◼本署後續將依各機關所填列之預定進度進行追蹤，並將請實際完成期程落後預

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除依管考要點規定按月至本署建

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外，應於會後於雲端表單填寫後續規劃作業

及法定作業階段之日程。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相關審查及研商會議

時，一併通知本署及輔導服務團，俾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報告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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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本部分別於110年

至112年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共補助

13直轄市、縣（市）、36案、46鄉（鎮、市、區），亦有部分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籌預算辦理，先予敘明。

◆ 關於規劃作業階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進度

以1.5年為原則，如評估無法配合者，仍應按契約時程積極辦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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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2

◆ 經檢視110至112年度案件辦理情形，共計9案未符規劃辦理期程如下：

• 110年度案件：臺中市新社區案、大安區及外埔區案（自辦）與澎湖縣馬公市

及湖西鄉案等3案

• 111年度案件：臺中市和平區案、高雄市永安區案、苗栗縣卓蘭鎮案與臺南市

新營區、鹽水區及柳營區案（自辦）等4案

• 112年度案件：彰化縣和美鎮案與苗栗縣苑裡鎮、竹南鎮、銅鑼鄉及三義鄉案

（自辦）等2案



年度 項次 案名 直轄市、縣（市）政府 專案報告預定時程

110

1. 臺中市新社區 臺中市政府 第13次研商會議

2. 大安區及外埔區（自辦） 臺中市政府 第13次研商會議

3. 澎湖縣馬公市及湖西鄉 澎湖縣政府 第14次研商會議

111

4. 臺中市和平區 臺中市政府 第14次研商會議

5. 高雄市永安區 高雄市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6. 苗栗縣卓蘭鎮 苗栗縣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7. 臺南市新營區、鹽水區及柳營區（自辦） 臺南市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112
8. 彰化縣和美鎮 彰化縣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9. 苗栗縣苑裡鎮、竹南鎮、銅鑼鄉及三義鄉（自辦） 苗栗縣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說明

9

報告事項2

◆ 為加速推動各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及瞭解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情形，

本署將就案件未符規劃辦理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序進行專案報告，

時程如下表：

備註：時程表將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辦理情形滾動式更新。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說明

• 辦理進度（目前執行階段及後續預定時程規劃）。

• 主要處理課題及因應策略，並就執行工具以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管制或部

門資源整合等三面向，予以分類說明。

• 辦理過程遭遇困難及預定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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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2

◆ 本次請澎湖縣政府及臺中市政府派員出席會場，並分別就澎湖縣馬公市及湖西

鄉案、臺中市和平區案等2案之實質規劃內容及辦理情形簡報說明

（請依附件簡報格式製作簡報，每案簡報各10分鐘，不超過20頁）：

擬辦：澎湖縣馬公市及湖西鄉案、臺中市和平區案等2案請澎湖縣政府與臺中市

政府將本署意見納入規劃作業參考，後續倘完成規劃作業，請予以結案及

視需要辦理法定程序。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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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就鄉（鎮、市、區）

或其他適當範圍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視需要依國土計畫法第

15條第3項規定啟動變更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屬原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容，理應可透過辦理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變更，惟考量規劃尺度差異，涉及全縣（市）檢討

之空間尺度項目、內容，應具備「需明確解決之議題」及「對

策工具之合理性」，始具變更之妥適性。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變更範疇

討論事項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6條)

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為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應載明內容之一

考量作業量能無法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前

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第4次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決定：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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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案經本署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輔導服務團參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案件之相關會議，蒐集並彙整相關議題及解決對策方式大多包含：

1. 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及調整城鄉發展總量

2. 新增劃設城2-3

3. 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原則（含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故以下就本署政策方向及後續建議處理方式進行討論。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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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及調整城鄉發展總量/議題說明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第5章

國土空間
發展與成長
管理策略

第二節成長管理策略

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20年發展需求，在5年內有具體發展計畫

或需求，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始得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

議題一

短期內（5年）之預定用地，經檢

視符合城2-3劃設條件者，得劃為

城鄉發展地區

5年內具城鄉發展需求

中長程發展需求，列為其他發展地

區，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仍先維持

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保育地區

中長程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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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及調整城鄉發展總量/議題說明

依109.3.18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5次研商會議資料

未來發展地區應表明事項包含：

1. 發展機能：考量城鄉發展性質，包含居住、商業、工業（包含產業園區、科學

園區、未登記工廠或其他等）、倉儲、觀光或其他等類別，故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按當地發展需求，就未來發展地區之機能予以界定；且各項發展機

能，應有相對應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2. 發展總量。

3. 發展區位、範圍及面積

（1）空間發展區位、範圍及面積。

（2）發展範圍及面積應明確表明。

4. 未來發展地區除按前開項目逐一說明，並應經整理後以表格方式呈現，且應繪

製相關圖說，該圖說並得與空間發展計畫圖一併繪製，故其係屬示意圖性質。

議題一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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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未來發展地區<發展總量 未來發展地區>發展總量

後續開發利用面積上限不得超過

新增總量規範，應補充說明後續

執行機制。

應說明剩餘之發展總量，後續相

關用地提供方式（如：納入通檢、

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再

依當地發展情形予以指明…）。

議題一

依109.04.29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6次研商會議資料

未來發展地區（含城2-3）劃設面積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發展總量關聯性：

討論事項

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及調整城鄉發展總量/議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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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新增
未來
發展
地區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訂定有關未來發

展地區應表明事項者，可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

應符合縣市
國土計畫

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擬新增或調整未來

發展地區時，應明確表明邊界及面積

應明確表明
邊界及面積

調整
城鄉
發展
總量

考量城鄉發展總量為各部門主管機關訂定，且與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相關（如：居住、商業、工

業…），故經部門主管機關提出相關計畫及總量需

求者，得予以調整城鄉發展總量

由部門主管
機關提出

議題一討論事項

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及調整城鄉發展總量/建議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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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針對調整發展總量部分，應補充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該府經濟發展局）確認

同意其政策方向。

本署建議
處理方式

資料來源：變更桃園市國土計畫-新屋區及觀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公開展覽草案）

議題一

桃園市觀音區、新屋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新增未來發展地區示意圖

討論事項

新增劃設未來發展地區及調整城鄉發展總量/案例說明

案例說明—桃園市新屋區、觀音區

現況工業區開闢率已達9成，且為輔導新坡

生活圈之零星未登記工廠聚集發展，擬於新

坡地區增設產業園區。

課題

• 新增未來發展地區：新增劃設觀音區臺

15線以西地區為未來發展地區

• 調整發展總量：於觀音（新坡地區）都

市計畫預留發展腹地，並於既有發展地

區劃設155公頃產業用地（含必要公設）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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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劃設城2-3 /議題說明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議題二討論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敘明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方式及初步

成果；其中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以下簡稱城 2-3）係就經核定重大建設

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者得予以劃設（即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2-3之劃設條件者）。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條件

• 經核定重大建設及其必要範圍

• 有城鄉發展需求、已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新增劃設
城2-3



19

新增劃設城2-3 /建議處理方式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直接於
國土功能分區
繪製作業階段
調整為城2-3

議題二討論事項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公
告
實
施
前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公
告
實
施
後

• 屬行政院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重大計畫

•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

其土地範圍符合城2-3劃設條件

於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後
調整為城2-3

• 經認定有劃設城2-3之必要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

行財務計畫，其區位非屬原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

未來發展地區

• 應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

畫情形，並循法定程序經各級國審會審議通過
(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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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劃設城2-3 /案例說明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議題二討論事項

案例說明—高雄市六龜區

本計畫為行政院112年3月1日院臺交字第1121001911號函核定之重大觀光

建設計畫，已符合城2-3劃設條件，得直接於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階段處理，

無需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辦理。

本署建議
處理方式

建議新增城2-3範圍示意圖

配合交通部觀光署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

出「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13-116

年)之『新威森林公園—新．森．活開發計

畫』」（29.77公頃）。

課題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新增城2-3（29.77公頃）。

對策

建議調整為城2-3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國土計畫─六龜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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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原則/議題說明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屬全國國土計畫所訂之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其劃設條件仍應符合全國

國土計畫規定

國土計畫法§9、§10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得新增適當

且合理分類，惟應符合特殊性、相容性、

公益性及合理性

全國國土計畫

• 建議先檢視屬未能適用全國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者，並優先透過國土計畫法第23條

第4項另訂土管處理

• 倘需新增分類，應敘明新增分類之特殊性、相容性、公益性及合理性，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23條（含容許使用情形、應經申請同意條件）、第24條及相關規定，研訂配套措施

鄉規新增分類時機與方式

議題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原則僅得酌予調整邊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新增分類應依國土計
畫法第23條、第24條及相關規定，研訂相關配套措施）

討論事項



22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本案建議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原則如下：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108年7月。

議題三

若新增分類之性質與全國國土計畫訂

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近似，則得於

該分類下新增子分類

既有分區分類下新增子分類

（如：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下新增第2類之4）

如新增分類之性質與全國國土計畫訂

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未有近似之處，

得於適當分區下新增分類

另外新增分類

（如：城鄉發展地區下新增第5類）

討論事項

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原則/建議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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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威里新威聚落，既有建物蔓延坐落於農牧用地（功能
分區為農2）

2. 文武里北側與義寶里銜接區域，建物密集處蔓延至特定
農業區，其功能分區劃為農2，為現況發展與土地使用規
範不符之情形。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課題

1. 毗鄰鄉村區之甲、丙建，得依其樣態於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併入鄉村區單元

2. 非毗鄰鄉村區之甲、丙建，考量土管（草案）已保障既
有權益，再請考量調整分區分類必要性，若確有需要應
以新增分類方式辦理

3. 針對違規住宅土地輔導合法化，屬農牧用地者應先檢視
是否為合法農舍並予以排除，再由住宅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先行提出合法化方案，國土主管機關使得納入本案。

1. 毗鄰鄉村區之甲、丙建，調整功能分區為農4或城2-1。
2. 獨立聚集甲、丙建調整為農4。
3. 違法建物辦理合法化後調整國土功能分區為農4或城2-1。

對策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國土計畫─六龜區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法定計畫書修正草案

議題三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義寶里及文武里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

討論事項

本署建議處理方式

案例說明—高雄市六龜區

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原則/案例說明



擬辦

擬辦：

擬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開政策方向，調整或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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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處理方式

本次所提辦理方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之經驗，

針對實務操作或可行性表示意見

討論事項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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